
保證回本期最短可至6年 1，財富增值穩健之選

預期回本更短至4年 1，助您加快達成理財目標

保單開始時即享保證現金價值高達已繳保費總額之80%1

保單分拆選項 2，靈活規劃資產

保單雙傳承方案，守護財富代代傳承

終期紅利鎖定選項 3，讓預期成為保證

可作定期提取，彈性配合財務需要

「閃耀傳承」儲蓄壽險計劃，只需要一筆過繳付保費，就能實現靈活
穩健的儲蓄及傳承方案，助您輕鬆理財，達成各項人生目標。 

穩健增值財富  靈活規劃資產

「閃耀傳承」 
儲蓄壽險計劃

以下資料乃產品摘要，	
有關產品詳情	

請參閱「閃耀傳承」	
儲蓄壽險計劃	
產品小冊子。



例子 1 – 「1 繳 2 年 5%」 輕鬆自製長糧 6

個案人物	 ：	周先生，55歲

保單持有人	 ：	周先生

保單受保人	 ：	周先生

投保計劃	 ：	「閃耀傳承」儲蓄壽險計劃

投保單位	 ：	326,087

整付保費	 ：	300,000美元 ^

周先生努力拼搏工作多年，近年計劃提早退休，享受人生。他55歲時為自己投保了整付保費300,000美元^ 

的「閃耀傳承」儲蓄壽險計劃，由第2個保單週年日起，他可從保單每年提取15,000美元(為已繳付保費
總額4之5%)作退休生活之用直至保單完結，讓周先生可安心享受退休生活。保單完結時期滿保單價值更達
968,524美元。

保單延續選項 5  傳承後代

周先生於保單有效期內已申請保單延續選項5，假若他於保單期滿前不幸身故，他的兒子隨即會自動成為
新保單持有人及新受保人，讓保單繼續傳承。
^為計算大額保費折扣後之整付保費(惟未計算任何其他保費折扣(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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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付
保費
300,000 
美元 ^

期滿保單價值968,524美元 =
已繳付保費總額 4 之323%

保單開始時	
保證現金價
值= 240,000
美元(已繳付
保費總額4之
80%)

假若周先生選擇不作任何提取，「閃耀傳承」的預期回報更可於第15個保單週年日完結時達已繳付保費 
總額 4之200%︰

已提取之總金額約1,080,000美元(共72年)
= 已繳付保費總額 4 之

360%

預期回本1

總保單價值7:	
300,183美元

保證回本1

保證現金價值:	
300,000美元

達已繳付 
保費總額4之 

150%
總保單價值7:	
450,629美元

達已繳付 
保費總額4之 

200%
總保單價值7:	
600,937美元

4 6 10 15保單週年日

開始於每個
保單週年日
提取 15,000
美元



例子 2 – 廿四孝爸爸長遠規劃  實現兩代退休自由 6

個案人物	 ：	黃先生，45歲，育有一名15歲的兒子

保單持有人	 ：	黃先生

保單受保人	 ：	黃先生

投保計劃	 ：	「閃耀傳承」儲蓄壽險計劃

投保單位	 ：	212,766

整付保費	 ：	200,000美元 ^

黃先生育有一名15歲的兒子，他希望利用自己的部分現金流為自己及家人規劃一個更穩健的未來。因此
他於45歲時以整付保費200,000美元^投保「閃耀傳承」儲蓄壽險計劃。黃先生的兒子於10年後大學畢
業，希望能與朋友實現創業夢想，黃先生便透過行使保單分拆選項2，將保單分拆為兩份；分別用作支持
自己的退休生活費及資助兒子創業。

及後，黃先生於85歲因病身故，兒子除以受益人身分一筆過領取身故賠償外，他亦開始於每個保單週年日
從分拆保單中提取20,000美元用作退休生活費直至保單完結，真正實現兩代退休自由。

^	為計算大額保費折扣後之整付保費(惟未計算任何其他保費折扣(如有))。
*	假設黃先生因身故而未能在第40個保單年度提取任何款項。
＋	假設黃先生兒子因身故而未能在第70個保單年度提取任何款項。

 保單年度	0	 1	 2	 3	 4	 . . .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 .	 70

整付保費	
200,000美元^

黃先生於55歲(即第10個保單
年度)行使保單分拆選項2，將
其保單(保單A)的40%投保單
位(共85,106單位)分配至一份
新保單(保單B)並轉換兒子為
轉換新受保人以資助兒子創
業，保單A的60%(共127,660
單位)則用作退休生活費。

黃先生於85歲(即第40個
保單年度)因病身故，兒子
(受益人)獲得保單A之身故 
賠償。而兒子亦開始於	
每個保單週年日從保單B
提取20,000美元用作退
休生活費至保單完結。

黃先生兒子於85歲
(即第70個保單年度)
因病身故，黃先生孫
子(受益人)獲得保單B
之身故賠償。

保單B  
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兒子(85歲)
受益人：黃先生孫子
總身故賠償＋：486,608美元

40%

60%

保單A (黃先生退休基金)
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黃先生(55歲)
開始於每個保單週年日提取10,000美元
首次提取後總保單價值7：166,416美元

保單A

保單B (兒子創業基金)
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兒子(25歲)
於保單週年日一次性提取50,000美元
提取後總保單價值7：67,610美元

黃先生30年已提取之總金額
約300,000美元 
=整付保費^之150%

保單B (兒子退休基金) 
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兒子(55歲)
開始於每個保單週年日提取20,000美元
首次提取後總保單價值7：355,203美元

保單A結束
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黃先生(85歲)
受益人：兒子
身故賠償以一筆過形式支付給兒子
總身故賠償*:165,256美元

兒子30年已提取之總金額	
約600,000美元
=整付保費^之300%

兒子仍然在生及保單生效時可
彈性選擇身故賠償支付選項，
讓黃先生孫子獲得合適的安排



周大福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MKT/PM/0586/GTC/2507

註： 
1. 回本期短至6年(保證) / 4年(預期)及保單開始時保證現金價值達已繳付保費總額的80%只適用於整付保費(未計算大額保費折扣及任何其他保費

折扣(如有))為300,000美元或以上的保單。保證 / 預期回本期是指在某保單年度完結時，保單之保證 / 預期現金價值首次等於或大於已繳付保
費總額之保單年度。

2. 在保單有效期內及由第5個保單年度終結起，保單持有人可行使保單分拆選項以建立一份獨立的保單(「分拆保單」)，從保單的基本計劃中
分配某部分的投保單位至分拆保單而毋須提供可保證明，惟須符合本公司當時之條件。分拆保單只會在其保單條款及保單資料說明發出後生
效。請參閱保單條款以了解更多關於保單分拆選項之詳情。

3. 終期紅利鎖定選項包括(i)自動鎖定回報選項(於此選項下，於第15個保單週年日或由您所選擇的指定受保人退休年齡(必須為55歲或以上)緊接
之保單週年日(以較遲者為準)起及其後，我們將於每個保單週年日自動將終期紅利轉換為週年紅利)及(ii)客戶鎖定回報選項(您可於第15個保單
週年日起行使客戶鎖定回報選項)。行使終期紅利鎖定選項前，您可無限次申請轉換自動鎖定回報 / 客戶鎖定回報選項，但於行使後，您只可
選擇取消此選項而不可作任何變更。於轉換終期紅利後，未來的終期紅利亦會相應調低。任何未轉換之終期紅利可升可跌，甚至變為零。請
參閱保單條款以了解更多關於終期紅利鎖定選項之詳情。

4. 已繳付保費總額指保單的基本計劃或分拆保單(如根據保單分拆選項條款所建立)應繳付並已繳付之保費總額，並已計算大額保費折扣(如適
用)，惟任何其他保費折扣(如有)均不計算在內；及須按部份退保後剩餘之投保單位與保單繕發時之投保單位比例調整；如客戶作出部份退
保，已繳付保費總額將按比例減低。

5. 於受保人身故時，若保單持有人(仍在生)與受保人非同一人，受益人將成為延續新受保人。而於受保人身故時，若保單持有人同時身故或保
單持有人與受保人為同一人，受益人將成為新保單持有人及延續新受保人，惟該受益人須符合當時公司的行政規定。於行使此選項後，投保
單位、已繳付保費總額、保證現金價值、累積週年紅利及利息(如有)、終期紅利(如有)、保單日期及保單年度將在保單延續生效日期當日維持
不變，但保單的基本計劃之計劃期滿日將調整至延續新受保人128歲生日當天或緊接其後的保單週年日(以適用者為準)，而退保款項會等於或
低於行使前的身故賠償。如身故賠償支付選項已被選取，您需要在遞交此保單延續選項書面申請前取消身故賠償支付選項安排。請參閱保單
條款以了解更多關於保單延續選項之詳情。

6. 例子乃假設並只供參考，以上例子並不包括保費徵費及例子所列之數字以四捨五入調整至最接近整數。除提及已行使的保單選項外，保單並
沒有全數退保、沒有行使其他保單選項、沒有任何索償及沒有任何欠款。例子之現金提取是首先提取累積週年紅利及利息(如有 )，然後以調
低投保單位方式提取保證現金價值及終期紅利(如有)而實現。現金提取會令其後的保證現金價值、非保證週年紅利、非保證終期紅利及身故
賠償總額有所調整及減少。現金提取須符合本公司最低投保單位之要求。 如現金提取會使該保單之投保單位減少至低於最低投保單位之要
求，則不可提取現金。例子內的所有保單價值及身故賠償乃根據本公司現時預期的紅利率及累積週年紅利之息率所計算，並非保證，因此所
演示之提取金額亦未必可維持。如將來宣佈的紅利率或累積週年紅利之息率有所變更，保單可能會提早或延遲調低投保單位以提取以上指定
之金額，而實際之保單價值及身故賠償總額將會與上述例子有所不同。行使保單選項須符合本公司有關之要求，請參閱產品小冊子及保單條
款以了解更多。

7. 總保單價值指保證現金價值及非保證累積週年紅利及利息(如有)及非保證終期紅利(如有)之總和。

• 上述產品資料不包含「閃耀傳承」儲蓄壽險計劃的完整條款，有關完整條款載於保單文件中。在銷售過程中此文件必須與此計劃之產品小冊
子、保單條款及由閣下的持牌保險中介人所陳述之說明文件一起閱讀，以全面了解此計劃之定義、收費、產品特點、不保事項及賠償給付條
件等之詳情及完整條款及細則。「閃耀傳承」儲蓄壽險計劃可作為獨立保單而毋須捆綁式地與其他種類的保險產品一併購買。

• 此文件乃資料摘要，僅供參考之用，絕不構成財務、投資、稅務或任何形式的意見。如有需要，請向獨立專業人士尋求建議。
• 以上資訊不能夠作為周大福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周大福人壽」)與任何人士或團體所訂立之保險合約或作為簽訂任何保險合約(或投資或其他

決定)之要約、邀請或建議，並於作出任何決定前，尋求專業意見。周大福人壽概不因他人使用或詮釋此文件內任何資訊而承擔任何責任。
• 此文件只適宜於香港分發，不應被詮釋為在香港以外地區提供本公司的任何產品，或就其作出要約或招攬。如在香港境外之任何司法管轄區

的法律下提供或出售或游說購買任周大福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的產品屬違法， 周大福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在此聲明無意在該司法管轄區提供或出
售或游說購買該產品。


